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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下属公司与关联方签订

《房屋租赁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内江市鹏翔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内江鹏翔” ）下属子公司天津浩众汽车贸易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浩众” ）与公司关联方

天津融诚荣浩物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浩公司” ）于2024年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已于2025年11

月17日到期。 为保证天津浩众的日常经营及办公， 其将继续承租荣浩公司名下房产， 租赁面积为5,

660.80平方米，租期自2025年11月18日起至2028年11月17日止，共计3年，年租金为3,512,526.40元，

租赁期租金合计为10,537,579.20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0.68%。

2、鉴于荣浩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张荣华女士控制的企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相关规定，荣浩公司为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公司于2025年11月21日召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十届一次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下属公司拟与关联方签订〈房屋租赁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全体

独立董事同意该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4、公司于同日召开十届十次董事会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下属公司拟与关联方签订〈房屋租赁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刘禄先生、张君婷

女士、陆才垠先生、熊俊先生已回避表决。 详情请见公司于2025年11月22日披露的《十届十次董事会会

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64号）。

二、进展情况

2025年12月3日，天津浩众与荣浩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协议》。

三、关联方基本情况

1、名称：天津融诚荣浩物产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古兆军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4、注册资本：5,440万元人民币

5、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01MACFGRRR65

6、住所：天津市和平区五大道街道睦南道111号

7、成立日期：2023年4月13日

8、营业期限：2023年4月13日至无固定期限

9、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金属材料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进出口代理；货物进

出口；国内贸易代理；金属矿石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住房

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10、股权结构：

11、历史沿革：荣浩公司成立于2023年4月13日，注册资本5,440万元，天津市浩通物产有限公司持

有其100%股权，实际控制人为张荣华女士。

12、关联方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0,233.51 19,264.61

负债总额 14,558.37 13,432.63

净资产 5,675.13 5,831.98

项目 2024年1-12月（经审计） 2025年1-9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999.28 675.59

营业利润 313.54 185.61

净利润 235.16 156.84

13、关联关系：荣浩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张荣华女士控制的企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相关规定，荣浩公司为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14、经查询，荣浩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房屋租赁协议》的主要内容

出租方（甲方）：荣浩公司

承租方（乙方）：天津浩众

1、租赁原因：甲方为支持乙方在空港汽车园开展汽车销售、维修经营、停放汽车等业务，就乙方租赁

使用甲方位于空港经济区汽车园中路29号土地房产开展经营达成一致，签订《房屋租赁协议》。

2、房屋使用范围及使用期限

甲方同意将座落于空港经济区汽车园中路29号的汽车展厅办公用房和维修车间等合计建筑面积5,

660.80平方米房屋及房屋外绿化带以内的场地提供给乙方使用。租期自2025年11月18日起至2028年11

月17日止。 未经甲方事先书面同意，乙方不得擅自转租或转借该房屋。

3、各项费用的约定

（1）甲乙双方商定：租赁使用以上房屋，租赁单价为1.70元/平方米/日，年租金为3,512,526.40元

（含税）。 双方约定，每三个月为一个计租期，乙方应在每个计租期满7日前向甲方支付下一计租期的租

金，同时甲方向乙方开具相应的增值税发票。其中第一个计租期租金，乙方应在《房屋租赁协议》签订后

7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支付。

（2）租金支付方式：乙方可以现金或银行支票或银行汇款的方式向甲方支付租金。

（3）乙方应当在《房屋租赁协议》签订之日起10日内向甲方一次性交纳保证金292,710.00元，双

方合同到期终止时，甲方应当无息全额退还乙方保证金。

（4）在租赁物业使用期内，乙方应自行承担经营办公使用的水、电、暖、供冷、供热、通讯、网络、环

卫、排污、保安、物业等各项费用，并按时交纳。

（5）乙方因自身经营需要进行的改扩建和室内装修改造，须征得甲方事先书面同意并办理相关的

审批手续后才可进行施工，所需改扩建和装修改造费用均由乙方自行承担。未经甲方许可及管理部门审

批，乙方不得擅自拆改原有建筑结构及原有设施。

4、提前终止《房屋租赁协议》的条件

（1）在使用期内如因严重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导致乙方无法继续使用该房屋时，甲方有权提

前终止协议，乙方应在双方协商的合理期限内腾房搬出。 各项应缴费用按实际使用时间结算，甲乙双方

均不负由此产生的经济赔偿责任。 除前款规定的情形外，《房屋租赁协议》不得提前终止。

（2）租赁期间，如乙方因自身经营原因需提前终止合同，双方另行协商。

5、其他约定

（1）甲乙双方在签订《房屋租赁协议》时，应同时签订《房屋使用安全协议》。乙方自进住该房屋办

公之日起至归还甲方该房屋之日止，全面负责该房屋内的安全及防火工作。

（2）《房屋租赁协议》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并以书面方式作出补充约定，补充约定与《房屋租

赁协议》有同等效力。 双方若出现纠纷，需先行协商解决，无法达成协议的，任何一方可向租赁房屋所在

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房屋租赁协议》自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五、关联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天津浩众承租关联方荣浩公司名下房产，用于其日常经营及办公。 本次关联交易定价公允，符合交

易公平原则，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

利益的情形。 本次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持续经营能力产生不良影响。

六、备查文件：《房屋租赁协议》。

特此公告。

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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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前赎回国城转债实施暨即将停止交易的重要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最后交易日：2025年12月8日

2025年12月8日是“国城转债” 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国城转债” 简称为“Z城转

债” ；2025年12月8日收市后“国城转债” 将停止交易。

2、最后转股日：2025年12月11日

2025年12月11日是“国城转债” 最后一个转股日，当日收市前，持有“国城转债” 的投

资者仍可进行转股；2025年12月11日收市后，未转股的“国城转债” 将停止转股。

特别提示：

1、“国城转债” 赎回价格：100.82元/张（含当期应计利息，当期年利率为2.00%，且当

期利息含税），扣税后的赎回价格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

称“中登公司” ）核准的价格为准。

2、赎回条件满足日：2025年11月19日

3、停止交易日：2025年12月9日

4、赎回登记日：2025年12月11日

5、停止转股日：2025年12月12日

6、赎回日：2025年12月12日

7、赎回资金到账日（到达中登公司账户）：2025年12月17日

8、投资者赎回款到账日：2025年12月19日

9、赎回类别：全部赎回

10、最后一个交易日可转债简称：Z城转债

11、根据安排，截至2025年12月11日收市后仍未转股的“国城转债” 将被强制赎回。本

次赎回完成后，“国城转债” 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摘牌。 投资者持有的“国城转债” 存在被

质押或冻结情形的，建议在停止转股日前解除质押或冻结，以免出现因无法转股而被强制

赎回的情形。

12、风险提示：本次“国城转债”赎回价格可能与其停止交易和停止转股前的市场价格

存在较大差异，特提醒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 投资者如未及时转股，可能面临损失，敬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13、公司特提醒“国城转债”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或卖出。

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1月19日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

第四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赎回“国城转债” 的议案》。 结合当前市场及公司

自身情况，经过综合考虑，董事会决定本次行使“国城转债” 的提前赎回权利，并授权公司

管理层及相关部门负责后续“国城转债”赎回的全部相关事宜。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上市概况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1032号文”《关于核准国城矿业股份有

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的核准，公司于2020年7月15日公开发行8,500,

000张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00元，发行总额为

85,000.00万元。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情况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2020]674号” 文同意，公司85,0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

券于2020年8月10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债券简称 “国城转债” ， 债券代码

“127019” 。

（三）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限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有关规定，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自可转债发行结

束之日（2020年7月21日）起满6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止，即2021年1

月21日至2026年7月14日。

（四）转股价格历次调整情况

根据《募集说明书》发行条款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本次

发行的可转债自2021年1月21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初始转股价为21.07元/股。

由于公司实施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根据《募集说明书》发行条款以及中国证监会

关于可转债发行的有关规定，“国城转债” 的转股价格已于2021年6月30日起由21.07元/股

调整为21.06元/股。

公司分别于2022年10月24日、2022年11月10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

和2022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 《关于注销回购股份并减少注册资本的议

案》，决定将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19,663,867股股份予以注销。 由于公司已于2022年11

月15日在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回购注销手续，公司总股本由1,137,299,314股减

少至1,117,635,447股。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国城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21.06

元/股调整为21.23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2年11月17日起生效。

由于公司实施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根据《募集说明书》发行条款以及中国证监会

关于可转债发行的有关规定，“国城转债” 的转股价格已于2023年7月31日起由21.23元/股

调整为21.20元/股。

公司于2024年6月21日、2024年7月8日分别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提议向下修正“国城转债” 转股价格

的议案》。 公司于2024年7月8日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

下修正“国城转债” 转股价格的议案》，“国城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21.20元/股向下修正为

12.60元/股，修正后的转股价格自2024年7月9日起生效。

由于公司实施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根据《募集说明书》发行条款以及中国证监会

关于可转债发行的有关规定，“国城转债” 的转股价格已于2024年7月26日起由12.60元/股

调整为12.58元/股。

二、可转债有条件赎回条款

（一）有条件赎回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当下述两种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时，公司有

权决定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①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如果公司股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

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

②当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未转股余额不足3,000万元时。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2×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2： 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将赎回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

额；

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

算尾）。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

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二）触发有条件赎回条款的具体说明

自2025年10月30日起至2025年11月19日，公司股票已有15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不低于

“国城转债”当期转股价格（12.58元/股）的130%（即16.354元/股），根据公司《募集说明

书》的相关约定，已触发“国城转债” 的有条件赎回条款。

公司于2025年11月19日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

赎回“国城转债” 的议案》。 结合当前市场及公司自身情况，经过综合考虑，公司决定行使

“国城转债” 的提前赎回权利，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于赎回登记日收

盘后全部未转股的“国城转债” ，并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后续“国城转债” 赎回的全部相关

事宜。

三、赎回实施安排

（一）赎回价格及其确定依据

根据《募集说明书》中关于有条件赎回条款的约定，“国城转债” 赎回价格为100.82元

/张（含息、含税）。 计算过程如下：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2×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2： 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将赎回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

额；

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

算尾）。

其中，i=2.00%（“国城转债” 第六个计息年度，即2025年7月15日-2026年7月14日的

票面利率），t=150天（2025年7月15日至2025年12月12日，算头不算尾，其中2025年12月

12日为本计息年度赎回日），B2=100。 计算可得：

每张债券当期应计利息IA=B2×i×t/365=100×2.00%×150÷365≈0.82元/张 （含

税）

每张债券赎回价格=债券面值+当期应计利息=100+0.82=100.82元/张。

由上可得“国城转债”本次赎回价格为100.82元/张（含息、税）。 扣税后的赎回价格以

中登公司核准的价格为准。 公司不对持有人的利息所得税进行代扣代缴。

（二）赎回对象

截至赎回登记日（2025年12月11日）收市后在中登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国城转债”

持有人。

（三）赎回程序及时间安排

1、公司将在赎回日前每个交易日披露一次赎回提示性公告，公告“国城转债” 持有人

本次赎回的相关事项。

2、“国城转债” 自2025年12月9日起停止交易。

3、“国城转债” 的赎回登记日为2025年12月11日。

4、“国城转债” 自2025年12月12日起停止转股。

5、“国城转债”赎回日为2025年12月12日，公司将全额赎回截至赎回登记日（2025年

12月11日）收市后在中登公司登记在册的“国城转债” 。 本次赎回完成后，“国城转债” 将

在深交所摘牌。

6、2025年12月17日为发行人（公司）资金到账日（到达中登公司账户），2025年12月

19日为赎回款到达“国城转债”持有人资金账户日，届时“国城转债”赎回款将通过可转债

托管券商直接划入“国城转债”持有人的资金账户。

7、在本次赎回结束后，公司将按照相关监管规则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赎回结

果公告和“国城转债” 的摘牌公告。

四、其他需说明的事项

1、“国城转债” 持有人办理转股事宜的，必须通过托管该债券的证券公司进行转股申

报。 具体转股操作建议债券持有人在申报前咨询开户证券公司。

2、可转债转股最小申报单位为1张，每张面额为100.00元，转换成股份的最小单位为1

股；同一交易日内多次申报转股的，将合并计算转股数量。可转债持有人申请转换成的股份

须是1股的整数倍，转股时不足转换为1股的可转债余额，公司将按照深交所等部门的有关

规定，在可转债持有人转股当日后的五个交易日内以现金兑付该部分可转债票面余额及其

所对应的当期应付利息。

3、当日买进的可转债当日可申请转股，可转债转股的新增股份，可于转股申报后次一

交易日上市流通，并享有与原股份同等的权益。

4、投资者如需了解“国城转债” 的其他相关内容，请查阅公司于2020年7月13日刊登

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全文。

五、风险提示

根据安排，截至2025年12月11日收市后仍未转股的“国城转债” 将被强制赎回。 本次

赎回完成后，“国城转债” 将在深交所摘牌。 投资者持有的“国城转债”存在被质押或冻结

情形的，建议在停止转股日前解除质押或冻结，以免出现因无法转股而被强制赎回的情形。

本次“国城转债” 赎回价格可能与其停止交易和停止转股前的市场价格存在较大差

异，特提醒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 投资者如未及时转股，可能面临损失，敬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六、联系方式

咨询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88号十六区19号楼16层

咨询部门：公司证券部

咨询电话：010-50955668

联系邮箱：investor@gcky0688.com

特此公告。

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4日

信息披露

2025/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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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大特钢品质销量双提升

日前获悉，方大特钢不仅主要产品顺利通过赣鄂湘三省联动质

量监督抽查，产品品质再获权威认可，还实现了工程直销量的大幅

增长，以品质与销量的双丰收彰显企业硬核综合实力。

11月下旬，方大特钢收到江西省检验检测认证总院工业产品检

验检测院出具的 《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结果通知单》， 其生产的

HPB300Φ10mm规格热轧光圆钢筋盘卷，在江西、湖北、湖南三省

联动产品质量监督抽查中各项指标全部合格，成功通过检验。

此次抽查由江西省检验检测认证总院工业产品检验检测院牵

头组织三省质检机构开展， 检验工作严格遵循GB1499.1-2024

《钢筋混凝土用钢第1部分：热轧光圆钢筋》及《江西省钢筋产品质

量省级监督抽查实施细则（2025年版）》，对产品尺寸、力学性能、

工艺性能、重量偏差、化学成分等关键指标进行了全面检测。 检测

结果显示，该产品不仅所有指标均符合标准要求，抗拉强度、断后

伸长率、最大力总延伸率等核心性能数据还优于标准规定值，充分

展现出企业扎实的质量保障能力， 也验证了其质量管理体系的有

效性和产品质量的稳定性。 方大特钢技术中心相关人员表示，企业

将以此为契机，持续深化质量管理，加快技术创新，进一步提升产

品综合质量。

在产品品质稳步筑牢的同时，方大特钢的市场销售也交出亮眼

成绩单。 据了解，今年1至11月，该公司钢材产品工程直销量较去年

同期增长102.32%， 其中10月份单月工程直销量创下年内新高，11

月份更是创造了历年来的单月销量最高纪录，标志着工程销售能力

达到了新的高度。

面对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方大特钢营销团队坚守“以客户为

中心” 的服务理念，持续深耕终端工程项目，精准把握市场节奏。 通

过优化资源配置、强化产销协同、提供个性化解决方案等一系列举

措，企业不断巩固和扩大市场份额，年内成功开拓10余家新的工程

类客户，为工程直销量的稳步攀升奠定了坚实基础。 公司销售相关

人员表示，下一步将以当前的市场佳绩为起点，深挖市场潜力，全力

冲刺四季度，为完成全年经营指标打好收官之战。 -CIS-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撤销滨州渤海十八路证券营业部的公告

尊敬的投资者：

因经营需要，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滨州渤海十八路证券营业部（以下简

称“滨州渤海十八证券营业部” ）即将撤销并停止营业。 为保障您的证券交易、

资金划转等业务的正常进行，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滨州渤海十八路证券营业部客户将于2025年12月10日整体迁移至中泰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滨州分公司（以下简称“滨州分公司” ），并由滨州分公司为

客户提供后续服务；客户的账户信息、第三方存管银行、交易密码和资金密码、

交易方式、委托电话及所使用交易软件等均保持不变，证券交易及资金划转不

受任何影响。

二、服务关系转移后，客户业务办理场所和服务人员均保持不变。

三、 如您对滨州渤海十八路证券营业部撤销及服务关系转移有任何疑问，

可选择以下联系方式进行咨询：

滨州渤海十八路证券营业部营业场所：

山东省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渤海十八路帝堡广场A座107及六楼部分房间

咨询电话：0543-3216777、3216111

滨州分公司营业场所：

山东省滨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杜店街道办事处渤海十八路帝堡广场A座一

楼107室，五楼8508-8512室、8515-8518室，六楼601、602、615、616室

咨询电话：0543-3216006

感谢广大投资者长期以来对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支持，对于营业部撤

销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各位投资者谅解与配合！

特此公告。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5日

证券代码：000767� � � � � � � �证券简称：晋控电力 � � �公告编号：2025临－058

晋能控股山西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变更提案，通过了全部一项提案。

2.本次股东会决议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4日上午9:00

（2）网络投票表决时间：2025年12月4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4日上午9:15-9:

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

月4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太原市晋阳街南一条10号晋控电力15楼1517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师李军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合法有效。

7.�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455人， 代表股份1,232,430,864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0538%。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 代表股份1,205,245,91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170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53人，代表股份27,184,95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835%。

8.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公司董事会提交的议案：

议案1.00关于为下属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20,24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115%；反对11,742,16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28%；弃权440,90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463,9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9336%；反对11,742,

1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4717%；弃权440,901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947%。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山西华炬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安燕晨 余丹

3.结论性意见：股东会召集、召开、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代理人的资格、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十届二十二次董事会决议；

2.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3.山西华炬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晋能控股山西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五年十二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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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西藏国际旅游文化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旅投集团” 持有西藏旅游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14,265,87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29%。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2025年8月15日披露 《西藏旅游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

2025-030号），并于2025年9月13日披露《西藏旅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提示

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38号），截至本报告披露之日，旅投集团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共减持1,278,

200股，减持计划时间届满，减持数量未超出减持计划上线。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西藏国际旅游文化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

持股数量 14,265,871股

持股比例 6.29%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行政划转取得：14,265,871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西藏国际旅游文化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2025年8月15日

减持数量 1,278,200股

减持期间 2025年9月5日～2025年12月4日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1,278,200股

减持价格区间 20.64～25.54元/股

减持总金额 28,689,159元

减持完成情况 已完成

减持比例 0.56%

原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97%

当前持股数量 12,987,671股

当前持股比例 5.72%

(二)本次减持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本所业务规则的规定√是 □否

(三)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是 □否

(四)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未实施 √已实施

(五)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 √已达到

本次减持计划未设置最低减持数量和比例。

(六)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是 √否

(七)是否存在违反减持计划或其他承诺的情况□是 √否

特此公告。

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5日

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年报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国有企业、上市公司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办法》（财会

〔2023〕4号）关于连续聘任同一会计师事务所的相关规定，综合考

虑公司实际情况和对审计服务的需求， 经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年报

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由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更换

为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聘期1年。公司已进行了事

前沟通，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知悉该事项并确

认无异议。

公司董事会对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多年来

为公司提供的专业、客观、高效的审计服务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3日

证券代码：600132� � �证券简称：重庆啤酒 � �公告编号：2025-033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4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金穗路 62�号侨鑫国际金融中心13层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2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07,586,66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3.554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召集人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Jo?o� Abecasis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 列席9人， 董事长 Jo?o� Abecasis� 先生， 董事Alan� Choi蔡泓汉先生、

Andrew� Emslie�先生、Lee� Chee� Kong�先生、Chin� Wee� Hua�先生、吕彦东先生，独立董事袁英红

女士、盛学军先生、朱乾宇女士列席会议；

2、总裁 Lee� Chee� Kong�先生，副总裁 Chin� Wee� Hua�先生，董事会秘书邓炜先生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嘉士伯重庆啤酒有限公司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7,506,854 99.9740 70,311 0.0228 9,500 0.0032

2、议案名称：关于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7,507,054 99.9741 68,711 0.0223 10,900 0.0036

3、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办理短期理财产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3,197,792 98.5731 4,348,673 1.4138 40,200 0.0131

4、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开展铝材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7,434,254 99.9504 104,511 0.0339 47,900 0.0157

5、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013,736 98.8943 115,411 0.6708 74,800 0.4349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关于嘉士伯重庆啤酒有

限公司2025年中期利润

分配方案的议案

17,124,136 99.5360 70,311 0.4086 9,500 0.0554

2

关于重庆啤酒股份有限

公司2025年中期利润分

配方案的议案

17,124,336 99.5372 68,711 0.3993 10,900 0.0635

3

关于2026年度办理短期

理财产品的议案

12,815,074 74.4891 4,348,673 25.2771 40,200 0.2338

4

关于2026年开展铝材套

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17,051,536 99.1140 104,511 0.6074 47,900 0.2786

5

关于预计2026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的议案

17,013,736 98.8943 115,411 0.6708 74,800 0.434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根据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鉴于议案五关联交易事项涉及公司控股股东嘉士伯及其关联方，因此关

联股东嘉士伯啤酒厂香港有限公司和嘉士伯重庆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重庆）律师事务所

律师：吴林涛、叶芳媛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由北京市中伦（重庆）律师事务所吴林涛律师、叶芳媛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

股东会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5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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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

公 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通知已于2025年12月1日

以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会议于2025年12月3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公司董事会成员9人，实际

参与表决董事9人，分别为魏军先生、王新星先生、杨守杰先生、魏武臣先生、刘中会先生、张建新先生、吴

传利先生、张大光先生、王红军先生。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魏军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采取记名投票表决方式，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形成以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固定资产投资调整计划的议案》

同意公司2025年度固定资产投资调整计划。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备查文件

1.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

2.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2025年第三次会议决议。

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5日

证券代码：000519� � � �证券简称：中兵红箭 公告编号：2025-49

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现场会议的召开时间为2025年

12月4日（星期四）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4日9:15一

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12月4日9:15-15:00中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河南省南阳市仲景北路1669号中南钻石有限公司院内。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魏军先生

6.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本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或股东委托代理人共计1,798人，代表股份555,011,152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8555%。 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股东情况：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投票的股东、股东代表或股东委托代理人共计

3人，代表股份353,121,75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3578％。

2.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股东情况：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795人，代表股份201,889,397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4977%。

3.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高管和单独或合

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1,794人，代表股份13,050,231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371%。

公司部分董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会， 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京

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 股东代表或股东委托代理人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

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552,920,0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232%；反对1,

70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70%；弃权38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959,13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9765%；反对1,70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565%；弃权387,

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67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548,458,4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193%；反对6,

192,6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58%；弃权36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4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497,48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9.7883%；反对6,192,6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4524%；弃权360,

1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593%。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548,442,8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165%；反对6,

185,4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45%；弃权38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5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481,93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9.6691%；反对6,185,4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3976%；弃权382,

8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8,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333%。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累积投票实施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548,458,3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193%；反对6,

166,3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10%；弃权38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6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497,43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9.7879%；反对6,166,3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2513%；弃权386,

4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1,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609%。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飞 苗奇龙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

员均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5日


